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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追认变更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

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6 年 8 月 4 日召开

的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〈南阳格瑞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

票发行方案〉的议案》，依据发行方案，公司向肖书清、苏桂照、王振淮、杨国

保合计发行 368,184 股，占发行后总股份比例为 4.05%，募集资金 4,050,024.00

元。本次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。 

二、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情况说明 

截止 2016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4,000,103.00 元，具体使用情

况如下： 

单位：元 

序号 募集资金实际用途 
发行方案披露预计使

用金额 
实际使用金额 

是否与披露的股

票发行方案一致 

1 物资采购款 

4,050,024.00  

401,574.82  是
注 1 

2 员工工资 261,015.81 是
注 1

 

3 租金、电费及其他 337,512.37 是
注 1

 

4 偿还银行贷款  3,000,000.00 否
注 2 

合计金额 4,050,024.00  4,000,103.00 - 

注 1：发行方案披露的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，实际使用是支付物资采购款、员

工工资、租金、电费及其他。  

注 2：此用途未在发行方案中披露。贷款情况：2015 年 11 月 16 日，公司向中国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分行贷款 300.00 万元（人民币：叁佰万元），2016 年 11 月 16 日，公司

以募集资金偿还了该笔贷款。上述贷款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，其中支付货款 118.67 万元，

工资 36.92 万元，还欠其他非关联方流动资金借款 100.00 万元，劳务费、电费及其他 44.41




